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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屆全澳學生環山跑比賽 

運動員注意事項 

一、 主席台及各組終點均設於松山花園涼亭附近，檢錄處設於松山花園。 

二、 各組運動員須按時到指定檢錄處報到，逾時未到者作棄權論。 

三、 運動員應把賽會給予之號碼布扣於胸前，以便賽會工作人員識別。 

四、 運動員在報到時須一併抽簽排線位。上屆賽事各組獲獎者在分組中享有優

先排位權，不用抽簽排位。 

五、 女子 D、E組及男子 D、E組運動員之起跑點，賽會屆時將設有特別標誌，

比賽前由賽會指引員帶運動員到起跑點。 

六、 請運動員各自做好賽前準備運動。 

七、 比賽跑道設於松山馬路，按順時針方向跑。 

八、 運動員在起跑後，必須經過賽會所規定的搶道標誌後方可搶線，搶線時需

從外圈超越。 

九、 運動員在比賽途中，如感不適，可通知沿途的賽會工作人員。 

十、 各組按時間決定名次，時間短者勝；若時間相同，按同時間之運動員在該

組別各起步位置先後決定，後者為勝；再同則以年齡小者勝。 

十一、 如對結果有任何異議，可於公佈成績後三十分鐘內向主席台提出。 
 


